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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吉证监发[2014]43号《关于开展“防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行为” 专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现将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机制建立和完善情况公告如下：

一、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机制建设的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治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对规范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起了重要作用。

1、《公司章程》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作出严格要求，禁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

《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

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

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

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有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时，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

时申请司法冻结，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公司权益。

以该基本准则为出发点，公司在内控制度中严格规定了与控股股东关联性资金往来的

决策流程以及相应披露程序，同时严格控制与控股股东之间进行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

则》等制度中对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上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等方面），并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

等各自的权限（包括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

易、资金运用和合同管理等权限）；同时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权利、责任及追究

均进行了明确规定。另外，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对关联人及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

易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回避制度、关联交易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使公司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得到进一步的健全。

3、《公司章程》对担保对象资格和担保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规范公司对控股股东的

担保行为。 《公司章程》对担保对象的资格进行了限定，规定了资信调查以及反担保程序，

同时对担保决策流程进行限定，其中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

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从流程以及决策上保证公司对外担保特别是为控

股股东担保的规范性。

4、除了在流程以及决策上控制外，公司还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内部审计等监督

程序保证公司与控股股东资金往来的规范性。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第十四条（一）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

的总额高于证券监管部门规定标准或证券监管部门特别要求的关联交易） 应由独立董事

书面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自公司上市以来，每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年度报告，公司独立董

事都就公司与大股东关联资金往来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第十条（一）规定：“对本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以

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和评估。 ”

综上，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应制度对于公司与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从内容、调查、决策、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同时独立董

事、内部审计部门对相关资金往来进行内部监督和控制，能有效的防止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问题。

二、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机制应完善的情况

1、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防范资金违规占用。公司将严格执行

已有的规章制度， 并根据公司实际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断修改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应当加强对关联交易的检查工作，进一步促进公司内控制

度健全和完善及内控工作的有效执行。

2、加强培训，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法规意识和规范运作意识。 公司将对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定期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监事会、内审部门有效监督，使董事、监事知法、懂

法、守法，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自觉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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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

专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吉林证监局《关于开展“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 专项

工作的通知》(吉证监发[2014]43号)等文件精神，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防止其滥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保证上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

立。

二、组织领导

公司设立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董事长兼

总经理杨占民先生任组长、常务副总经理周伟群先生任副组长，成员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审计部部长、证券部部长组成。该小组为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日常监督机构；董事长作为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履行领导职责。

三、工作方案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规范工作内容：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

吉林证监局《关于开展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清理规范承诺履行” 专项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要求，清理规范现有承诺事项，截止到目前，本公司不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

履行的承诺。

2、建立完善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机制的工作

工作内容：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制定《投融资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确定再融资、对外

担保、投资等决策程序，明确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组织机构在公司投融资及担保决策方

面的职责，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控制财务和经营风险。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证券部

完成时间：2014年6月30日前

3、规范关联交易，解决同业竞争工作

工作内容：梳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真

实、定价公允。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证券部

完成时间：2014年6月30日前

4、加强日常财务监控，防止发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

工作内容：公司财务部、审计部应每季度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上报与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查情况，杜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情况发生。

责任人：财务总监、审计部

完成时间：长期

5、方案实施情况汇报工作

工作内容：将上述工作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上报吉林证监局。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证券部

完成时间：2014年6月30日前

四、具体要求

1、提高认识。 规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是公司治理关键，充分认识规范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严肃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的利益。

2、广泛动员。 要加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联系、沟通，促使他们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要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专项活动文件精神，有效地掌握各项监管政策，正确履行职责。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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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下午2：30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164号水晶国际808室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刘榕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4人,代表股份859,392，24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75.5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5人，代表股份854,586,206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75.1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79人，代表股份4,806,03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逐项审议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关矿业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

1.1、审议通过《豁免察哈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603,659股同意,� 4,178,685股反对，270,6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6%，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豁免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603,659股同意,� 4,178,685股反对，270,6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6%，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豁免新疆宝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603,659股同意,� 4,178,685股反对，270,6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6�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豁免新疆托里润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603,659股同意,4,178,685股反对，270,6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6%，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履行相关矿业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

2.1�审议通过《变更巴彦淖尔华峰氧化锌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变更乌拉特后旗瑞峰铅冶炼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审议通过《变更凤阳县中都矿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4�审议通过《变更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453,951股反对，91,689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3%，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5�审议通过《变更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6�审议通过《变更丹凤县皇台矿业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7�审议通过《变更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337,685股反对，207,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10%，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8�审议通过《变更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承诺》

表决情况：390,507,359股同意，4,270,685股反对，274,955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8%，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建新集团持有的464,339,241股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854,871,500股同意，4,004,471股反对，516,269�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殷勇、王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3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公告》已在2014年3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网络投票

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4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4月24日下午15:00至2014年4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4名， 代表股份总数130,378,2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531%。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人数为3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29,467,6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9.1077%；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38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910,6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34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9,509,7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8%； 反对658,9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4%； 弃权209,5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8%。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9,508,8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1%； 反对658,9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4%； 弃权210,4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5%。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29,508,8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1%； 反对658,9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4%； 弃权210,4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29,502,1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80%； 反对876,15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0%；无弃权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29,503,5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90%； 反对418,8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3%； 弃权455,8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29,503,5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90%； 反对418,1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7%； 弃权456,5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同意129,530,9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1%； 反对418,1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7%； 弃权429,1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29,508,80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1%； 反对419,0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4%； 弃权450,3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5%。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本次会议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了

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前述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

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2014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益河先生、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王凤洲先生分别代表公司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包括2013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会

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发表意见如下：综

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2014年4月25日在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及《公司2013年度报告》。 公告中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的部分，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误标小数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错

误（标识为斜体加下划线），经重新核实确认。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原披露内容：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4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

（

合并报表口径

）

如下

：

主营业务收入

338,903.64

万元

，

利润总额

24,

536.70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371.95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

023.19

万元

。

上述经营计划

，

是在相关假设条件下制定的

，

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4

年度的盈利预

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

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

，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

特别注意

。

2、《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七、公司未

来发展的展望” 之“3、2014年度经营计划”（第24页）：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

（

合并报表口径

）

如下

：

主营业务收入

338,903.64

万元

，

利润总额

24,

536.70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371.95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

023.19

万元

。

上述经营计划

，

是在相关假设条件下制定的

，

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4

年度的盈利预

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

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

，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

特别注意

。

二、更正后的内容为（更正部分已标识为斜体加粗）：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

（

合并报表口径

）

如下

：

主营业务收入

338,903.64

万元

，

利润总额

24,

536.70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37.20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

023.19

万元

。

上述经营计划

，

是在相关假设条件下制定的

，

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4

年度的盈利预

测

，

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

、

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

，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

特别注意

。

更正后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公司2013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更正事项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影响。 本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今后的信

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26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4-022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了解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公司定于2014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3年年度报

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

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此次年度报告说明

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侯

建芳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吴易得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副总裁杨桂

红女士，独立董事王秀女士和保荐代表人尹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4-023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

1-6

月业绩预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4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对2014年

1-6月业绩情况进行了预计，预计公司1-6月业绩亏损1.3亿元-1.8亿元，原因

说明如下：

由于2014年商品肉猪价格持续下跌，行业长时间内陷入深度亏损。公司结

合市场行情及公司战略规划，储存了部分冻肉，使公司生猪出栏量同比下降。

受商品肉猪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 仔猪价格虽然未出现大幅下降， 但有价无

市。同时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进入终端市场，相应的各项费用增加，使公

司盈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

现针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预计进行补充说明：

1、上述业绩区间的预计，是结合公司近期生猪平均盈利水平、未来生猪价

格走势、公司各产品销售数量及其他因素综合估算的；?

2、截止2014年4月20日，公司当月销售商品肉猪均价为10.85元/公斤，较3

月份下降4.82%，较去年同期下降14.8%。2014年1季度商品肉猪销售数量较去

年同期减少15%；?

当月销售商品仔猪均价为23.42元/公斤，较3月份下降1.02%，较去年同期

下降6.32%。 2014年1季度公司商品仔猪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9.42� %；

3、从2014年1季度开始，公司结合市场行情及公司实际情况储存了部分

冻肉，使当期生猪销售量同比减少；

4、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

家生猪养殖企业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虽然根据行情

的不同，公司会适当调节二元种猪、商品仔猪、商品肉猪、生鲜冻品的销售结

构，适当规避风险，但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仍主要来自于商品仔猪及

商品肉猪，今年生猪市场整体行情的持续低迷，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

影响；

5、随着公司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各项费用相应增加，

也对公司盈利水平带来一定影响；

6、 生猪市场价格的不可控性及公司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发展， 给公司

2014年1-6月份的经营业绩预计带来较大困难， 一旦有证据表明实际经营情

况与上述业绩预计区间存在差异， 公司将及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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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于

2014年1月2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经按有关规定自2014年1月21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详情请见2014年1月21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28日、2014年2月11日、2014年2月25日、2014年

3月4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9日、4

月16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3月

1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于2014年4月19日发布

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详情请见当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取得一定进展，公司以及有关

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各项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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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

控股股东单建明先生的通知， 获悉单建明先生为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融

资的需要，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7,00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2%）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全部属于无限售流

通股。

单建明先生已于2014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从2014�年4月22日起

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

二、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至2014年4月22日，单建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8,732,54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3.76%，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即高管锁定股，不影响

质押）21,549,409股，无限售流通股7,183,136股。

2014年3月31日， 单建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21,55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32%）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其中高管锁

定股21,549,409股，无限售流通股591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单建明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28,550,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99.36%，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33.54%。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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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

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年4月15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0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底前在

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2013年6月18日， 本行201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债券授权延期的议案》。

近日， 本行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

意本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批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华夏

银行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批复》（银函[2014]20号）及《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批

复》（发改外资[2014]601号），同意本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金额

不超过10亿元的人民币普通金融债券， 发行债券所募集人民币资金

汇回境内使用，所形成的外债本息由本行负责偿还。

本行将严格遵守本次人民币债券发行的有关监管规定， 做好本

次人民币债券发行及有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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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年产10万吨顺丁烯二酸酐项目实现满产运行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10万吨顺丁烯二酸酐

（顺酐）项目于2013年10月底建设完成，11月11日开始投料试车并顺利产出

合格顺酐产品， 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 生产出的顺酐产品纯度达到

99.97%，完全达到优级品标准。

前期， 公司对装置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 消除了影响产品产量、质

量、能耗、包装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主要包括：优化节能措施改造，使单位能耗

较原设计水平降低6%-7%； 溶剂回收装置系统改造使溶剂单位消耗下降

40%以上；自动化包装线调试成功，实现全封闭式包装，包装质量和环境得到

极大改善，提高了产品产出速度，并使单位包装成本下降10%以上；“三废”

排放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副产大量蒸汽得到进一步利用，并继续进行技术改

进，预计2014年7月底完成，将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经过上述改造，进一步拉大了与传统苯氧化法制取顺酐的成本优势。 近

期顺酐装置全线生产，产品产量、质量、能耗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 产

品市场需求回暖，特别是国外市场尤为旺盛。目前产品全产全销供不应求，将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年产20万吨异辛烷装置将在6月底建成投产

根据公司安排，年产20万吨异辛烷项目进展顺利。目前，装置已完成基础

设施建设，主设备全部安装就位，配管安装工作积极进行中，生产准备有条不

紊的展开，产品销售的市场开发工作已经完成。 预计将于2014年6月底建成

投产，并确保一次开车成功。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